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祂，好好的為主而活  (羅 12-16 章 )。  

2. 保羅想到羅馬教會去和當地信徒交通，把
神的恩典和他們分享，及在當中結些果

子。保羅要在他們當中還福音的債，由此

可見保羅對傳福音的負擔  (羅 1:10-15)。  

3. 保羅要到西班牙去傳福音，他盼望羅馬教
會的弟兄姊妹在差傳宣教的事工上支持

他  (羅 15:22-24)。保羅實在是一個滿有
宣教心志的使徒，他的志向是不在別人的

根基上建立教會，他要去那些從沒聽聞福

音的地方。在當時來說，西班牙離開耶路

撒冷或安提阿實在太遠，所以保羅想先到

羅馬，鼓勵羅馬教會支持他到西班牙去  
「……先與你們彼此交往，心裡稍微滿
足，然後蒙你們送行。」(羅 15:24) 從這
裡我們可以學到重要的宣教功課，宣教士

和教會必須同心同工，有人願意獻身，到

神所呼召他去的宣教工場，這宣教士很需

要教會的支持  (在禱告上及經費上 )。教
會能支持宣教士到全世界去宣教，是何等

的美，這是教會最大的使命。  

4. 保羅盼望羅馬教會的弟兄姊妹可以為他
代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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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；若要滿足神公義的要

求，耶穌必須為世人代

死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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